
 

瀚一法律简评 

浅谈外商投资医疗机构的几个常见法律问题 

近年来，医疗健康行业成为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的热门领
域之一。由于我国医疗机构发展的历史原因及所处的监管
环境，外商投资医疗机构面临着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特殊法
律问题。在此，瀚一律师结合其协助多家境外机构投资国
内医疗健康行业的项目经验，总结了以下有关外商投资医
疗机构的几个常见法律问题，供有兴趣的社会各界人士交
流和探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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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资准入限制 

根据2015年最新发布的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》，医疗
机构属于限制外商投资的领域，且投资形式限于中外合
资、合作。理论上，除特定国家和地区的服务提供者及北
京、上海等个别试点地区外，中外合资、合作医疗机构中
的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70%。实践中，外资是否受到前述
投资比例的限制是境外投资者关心的首要问题。根据部分
地方的商务主管部门的意见和已有案例，境外机构投资者
收购已设立的内资医疗机构母公司的股权、从而间接入股
该等医疗机构（“间接收购”）的方式是目前比较通行的
方式。但需注意的是，即使是间接收购，最终折算的外资
持股比例一般也不得达到100%；至于是否可以超过70%，
实践中，通常需要个案咨询各医疗机构所在地的主管卫生
部门的意见。  

投资形式 

我国的医疗机构主要分为公司制的营利性医疗机构和非营
利性（包括事业单位法人和民办非企业单位）的医疗机
构。实务中，外国投资者对于不同类型的医疗机构的投资
方式有所差异。 

● 营利性医疗机构 

对于公司制的营利性医疗机构，现行法规并未限制外
商投资医疗机构的方式，理论上来讲，外国投资者既
可以参与新设医疗机构，也可以直接并购已设立的医
疗机构（“直接收购”）或间接收购。但由于新设医
疗机构需要符合当地的设置规划、监管要求较高、且
耗时较久，而直接收购方式在实践中亦很可能受到地
方监管部门的限制，因此，实务中间接收购成为较多
被境外机构投资者所采用的投资方式。 

● 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

如果外国投资者拟投资的医疗机构属于非营利性医疗
机构，由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得分红、且该等机构
的投资者亦很难享有公司制下股东所能享有的处置权
和收益权，为获得适当的投资回报，实践中，非营利
性机构的投资者多采用以下两种变通方式： 

(a) 先改制后收购 

改制，即将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改制为公司制的
营利性医疗机构，原有医疗机构的所有资质、
证照、员工、资产以及债权债务皆由新成立的
公司承继。由于目前法律法规对于非营利性医
疗机构的改制并没有明确的规定，能否顺利完
成改制、以及具体操作流程等很大程度上依赖
于当地政府部门的意见和态度。因此，被投资
的医疗机构通常需与当地政府部门就改制的方
案和具体操作（特别是，对于改制中涉及的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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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税费的缴纳）等事项进行积极的事先沟通，
以确保获得审批便利。 

(b) 托管服务安排 

对于改制存在一定难度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，
在保持该等医疗机构的非营利性性质的前提
下，外国投资者可以考虑通过投资入股该等医
疗机构的管理公司的方式来实现投资回报。在
前述投资结构下，管理公司通常会与医疗机构
签订一系列的资产和管理服务协议，为医疗机
构提供相关咨询管理服务，并向医疗机构收取
约定的管理费用。 

其他值得关注的几个法律问题 

对于医疗机构而言，除存在一些其他行业常见的问题外，
医疗机构还可能存在如下一些特殊的法律及合规性问题，
需要投资者在尽职调查阶段予以特别的关注： 

(a) 不动产的用途及权利证书的变更 

根据相关规定，医疗机构的经营用地依法应为医疗卫
生用地。投资者在尽职调查过程中需对医疗机构经营
所使用的不动产用途进行核查，以免存在合规性瑕疵
而对该医疗机构日后上市造成不利影响。此外，对于
需要进行改制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而言，还需要特别
注意，该等医疗机构的不动产权利人需要变更为改制
后的公司。 

(b) 药品销售的加价率限制 

如投资者拟投资入股的医院是医保定点医院，该等医
院一般均需要遵守有关药品销售加价率的限制性规定
（即医保定点医院销售药品需执行以实际购进价为基
础，顺加不超过15%的加价率）。违反前述规定的医
院，不仅面临遭受经济处罚的风险，还有可能丧失医
保定点医院的资质。投资者对被投资医院进行尽职调
查时，需注意该医院是否存在变相规避加价率限制的
行为。 

(c) 科室外包 

实践中，科室外包的情况（即，医疗机构将其科室或
房屋承包、出租给非本医疗机构人员或者其他机构并
以本医疗机构名义开展诊疗活动）在医疗机构的经营
中并不鲜见，且多以合作、出租等形式出现。对于该
等不合规行为的甄别和风险判断，亦需要投资者在尽
职调查中予以关注，并在必要时咨询和听取专业律师
的意见。 

外汇资本金的结汇 

在间接收购的情形下，外国投资者投入医疗机构的母公司
的外汇资金如何结汇用于新设或收购其他医疗机构是外国
投资者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。尽管2015年6月实施的外汇新
规已经允许一般性外商投资企业将其外汇资本金结汇用于
境内股权投资，但实务中大多数地方并未真正放开外汇资
本金结汇的限制。因此，投资者需要就此特别咨询项目律
师的意见，以期通过设计适当的交易结构确保投资者投入
的外汇资金可以被合法使用到被投资的医疗机构中。  



 

瀚一法律简评 

以上是瀚一律师结合自身项目经验对外国投资者在华投资
医疗机构普遍面临的基本法律问题的简要梳理和探讨，以
期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。由于各地对引进境外资本发展医
疗机构的政策和实践操作并不完全相同，涉及具体或特殊
法律问题的，还请进一步咨询专业律师的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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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视点和内容仅供一般性参考，不得视为瀚一律师事务

所及其律师就相关事项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、建议或解

读。本文的全部知识产权归属于瀚一律师事务所，如需转

载或引用本文的任何内容，请注明来源。如阁下对本文之

内容有任何疑问或需要任何法律意见，敬请随时与本所联

系 ( inquiry@hanyilaw.com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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